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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财政部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于 2016 年 2 月至 8 月初

在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国有资产清查工作。为顺利完成此项工作任

务，我校根据上级部门要求，拟订《华南农业大学 2016 年国有

资产清查工作方案》（华南农办〔2016〕64 号）。5 月 18 日，校

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下发各单位落实执行。5 月 20 日，召开

资产清查动员工作会议，明确了这次资产清查的清查范围、清查

基准日、组织架构和工作方法，并强调了工作要求。工作分为三

个阶段： 

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，主要是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办公室制订

工作方案、启动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程序和学校动员部署清查工作，

此阶段工作已经基本完成； 

第二阶段为实施阶段，各单位于5月25日前成立资产清查工

作小组并上报资产清查工作小组办公室；5月23日-6月26日，根

据资产管理处、档案馆、图书馆、科学技术处等职能部门下发的

资产清查总账，对本单位进行一次自查，学校资产清查工作小组

再到各单位抽查。各单位在7月10日前完成数据上报工作； 

第三阶段为总结阶段，这阶段工作主要由资产清查工作办公

室完成，结合各单位上报的自查结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，

形成最终的清查结果，报告上报教育厅，这项工作将在 7 月底完

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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